
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 

媒体采访与发布管理制度 

（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为加强对灯塔基金会媒体采访与发布工

作的管理，规范媒体采访与发布工作流程和职责，有效促

进灯塔基金会品牌的提升和保护，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管理制度适用于灯塔基金会自主

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及职能部门。 

第三条管理对象。本制度管理对象的内容包括：灯塔

基金会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及职能部门进行的包括

媒体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软文发布以及与媒体的

合作等在内的媒体事务。 

第四条媒体采访与发布管理责任的界定。原则上各自

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及职能部门的媒体采访与发布工

作仅涉及自身权力范围内的业务、人物和事件，由各对与

自身相关的媒体事务人员负责；涉及灯塔基金会各部门及

基金会高层领导的媒体事务统一由品牌传播部负责。 

  

第二章 媒体采访管理 



第五条媒体采访管理原则。对各部门负责人、各项目

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的媒体采访由各部门媒体事务负责人

负责，具体要求如下： 

一、采访程序 

1．要求媒体提供采访提纲。 

2．填写《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采访审批表》

(详见：附件 1）。 

3．将《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采访审批表》交品

牌传播部主管副秘书长审批并计入档案。 

4．由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负责媒体人员安排

并陪同相关人员接受采访，采访后提交相关影音资料到传

播部存档。 

5．跟踪媒体报道并做好稿费发放工作。 

二、注意事项 

1．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人员以

灯塔基金会身份接受采访必须由媒体事务负责人同意安

排，不得私自接受媒体采访； 

2．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人员接

受媒体采访时仅能谈及本人权责之内的相关内容。 

3．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人员仅

能以本机构观点或个人观点接受采访，未经灯塔基金会传

播部授权不得代表灯塔基金会观点接受采访。 



第六条特别采访审批流程 

一、特别采访 

1．对秘书长（含）以上级别领导的采访； 

2．中央级媒体的采访； 

3．涉及灯塔基金会重大决策、发展战略、财务人事等

重大问题的采访； 

4．涉及中华儿慈善会整体形象的重大事件的采访； 

5．对整个行业进行结论性评述的采访； 

6．对灯塔基金会负面消息的采访等。 

二、各机构在接到媒体的特别采访要求后，必须报灯

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审批，报批时须提交《山西省灯塔慈

善救助基金会采访审批表》。 

三、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收到各自主项目、专项基

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报批申请后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批并将审批意见反馈给报批项目。 

四、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必须

得到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的同意意见和授权后，方可按

照儿慈会品牌传播部的要求安排特别采访。 

  

第三章 新闻发布会管理 

第七条新闻发布会的审批。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

项目以及职能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见面会等媒体群



访活动（以下简称：新闻发布会）均须事先报灯塔基金会

品牌传播部审批。 

第八条新闻发布会审批流程。 

一、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在制

定新闻发布会计划后应向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报批，报

批时须提交《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新闻发布会审批

表》（详见：附件 2）及新闻发布会方案； 

二、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接到各自主项目、专项基

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报批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批并将审批意见反馈给报批项目。 

三、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等及职能部门机构

必须得到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的同意意见后，方可按照

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的要求举办新闻发布会。 

  

第四章 软文投放管理 

第九条软文发布审批。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

以及职能部门在媒体刊登软文等形式的软性广告时，应注

意避免夸大其词、主观臆断、凭空捏造、攻击竞争对手等

情况的出现，软文投放之前须报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审

批。 

第十条软文发布审批流程 



一、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草拟

完成软文后，应向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报批，报批时须

提交《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软文投放审批表》（详

见：附件 3）； 

二、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接到各机构报批申请后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将审批意见反馈给报批项目。 

三、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必须

得到灯塔基金会传播部的反馈意见后，方可按照灯塔基金

会品牌传播部的要求投放软文。 

  

第五章 媒体合作管理 

第十一条媒体合作。媒体合作是指各机构与媒体开展

主题宣传、公益活动、志愿者活动等方面的合作，媒体合

作包括传播媒体的合作与网络媒体合作。 

第十二条媒体合作审批流程 

一、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在开

展媒体合作之前，须向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报批，报批

时应提交《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媒体合作审批表》

（详见：附件 4）和媒体合作方案。 

二、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接到各机构报批申请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将审批意见反馈给报批项目。 



三、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必须

得到灯塔基金会品牌传播部的反馈意见后，方可按照反馈

意见拟定合作协议及开展合作。    

  

第六章 新闻发言人 

第十三条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是指各自主项目、

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授权许可接受采访、咨询、

调查及发布信息的组织或个人。分为固定新闻发言人和指

定新闻发言人。 

固定新闻发言人指可固定充当各主项目、专项基金等

项目以及职能部门新闻发言人，就决定性信息和普通信息

接受媒体采访的组织和个人。 

指定新闻发言人指由固定新闻发言人和各自主项目、

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负责人联合认定、授权后，

临时可以接受媒体采访的新闻发言人。指定新闻发言人可

就某些具体或特定话题对媒体发布信息。 

第十四条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新闻发言人的主要职责

是代表所属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对

外发布决定或某一事件发表看法。 

第十五条新闻发言人的认定。灯塔基金会的固定新闻

发言人包括理事长、秘书长、传播部负责人、财务总监

等。指定新闻发言人可根据采访情况由灯塔基金会品牌传



播部部具体认定。灯塔基金会如遇危机公关时，新闻发言

人须统一由秘书处指定，报经危机公关领导小组审定后授

权批准。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的固

定新闻发言人为第一负责人，指定新闻发言人则可根据采

访情况由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负责

人具体认定。原则上非新闻发言人人员不得接受采访。 

 第七章 其他 

第十六条媒体报道月报表。基金会各自主项目、专项

基金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每月 10 日前，须填报《山西省灯

塔慈善救助基金会媒体报道月报表》（详见：附件 5）并向

灯塔基金会传播部部提交，填报时各自主项目、专项基金

等项目以及职能部门要如实填写上月项目所在地媒体涉及

灯塔基金会的报道、媒体涉及本机构的报道和本项目在媒

体投放的软文。 

第十七条媒体危机的处理。发生媒体危机时的采访规

定请参照《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媒体公关危机应急

处理预案》。 

第十八条其他媒体事务。涉及广告、活动等其他涉及

媒体的事务须遵守灯塔基金会其他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媒体费用。媒体稿费、劳务费、车马费的发

放须遵守灯塔基金会财务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处罚。由于违反本制度的内容而造成不良后

果的，对于项目组、部门或个人，灯塔基金会将视情节轻

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法律责任。违反本制度内容，因故意或重

大过失行为给灯塔基金会或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造

成损失的，灯塔基金会和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均有

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给灯塔基

金会和自主项目、专项基金等项目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

响的，除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外，还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

领导责任；对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人员，将依法

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二十二条 解释。本制度解释权归灯塔基金会。 

第二十三条 实施。本制度自灯塔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 

 


